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检查
华宁县县内校外培训机构

经营主体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八条 对线下校外培训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人
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管辖。违法行为发生地与机构审批地不一致的，机构审批地有关部门应当依法
予以协助。
第九条 对经审批的线上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机构审批机关管辖;对未经审批进行线上校
外培训活动的行政处罚，由违法主体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管辖。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
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先行发现线上校外培训违法线索或者收到投诉、举报的，也可以进行管辖，
机构审批地或者违法主体所在地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第十条 两个以上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对同一个校外培训违法行为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校外培训主
管部门管辖。对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或
者同级人民政府指定管辖;也可以直接由共同的上一级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发现立案查处的案件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校外培训主管
部门。受移送的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或者同
级人民政府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第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有权直接查处下级部门管辖的校外培训违法案件。
上级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可以将某个下级部门管辖的校外培训违法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政府校
外培训主管部门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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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高危性体育项目经营企
业的检查

华宁县县内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经营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零五条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向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一）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李事更海里识物过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
（二）具有达得相应国家职业资格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三）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应急救援制度和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实地核查，并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应当发给许可证;不予
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目录并予以公布。
第一百一十六条 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责令限期关闭;逾期未关闭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关闭，吊销许可
证照，五年内不得再从事该项目经营活动。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上级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体育主管部门实施
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对
经营者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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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办学校督导检查 华宁县县内民办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建
立民办学校信息公示和信用档案制度，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
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教育行政部
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办学校信用档案和举办者、校长执业信用制度，
对民办学校进行执法监督的情况和处罚、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由执法、监督人员签字后归档，并依
法依规公开执法监督结果。相关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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